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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授出購股權及績效股份單位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06A、

17.06B 及 17.06C 條而作出。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授出日

期」），本公司分別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並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修訂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二零二二年購股權計劃」）以及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

二日採納並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訂之本公司股

份獎勵計劃（「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統稱「承授

人」）授出購股權（「購股權」）及∕或績效股份單位（「績效股份單位」），惟須

待承授人接納後，方告作實。 

 

 

根據二零二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 ： 本公司每股普通股（「股份」）港幣6.624元，

相當於以下的較高者：(i)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即授出日期）在日報表所載的收市價每股股

份港幣6.460元；及(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

日在聯交所日報表所載的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

港幣6.624元。 

 

授出購股權數目 ： 可認購股份之8,756,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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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承授人數目 ： 41名，包括執行主席（彼亦為本公司主要股

東）、執行副主席及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每股股份港幣6.460元 

   

購股權的行使期 ： 自二零二七年七月二日至二零三六年七月一日

止 

   

購股權的歸屬期 ： 受限於為期 4 年之歸屬期，每年以 25%之等額

分批歸屬，自授出日期第一週年起計並於授出

日期第四週年全部歸屬。 

   

表現目標 ： 承授人的身份及授予各承授人的購股權數目乃

由本公司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經考慮各承授人於

相關財政年度期間的個人表現後釐定及批准。

因此，於作出授出決定前已達到適用表現目

標，且並無就歸屬已授出之購股權規定額外表

現條件。 

 

考慮到(i)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乃對其過往表現

之認可，及(ii)已計入購股權之歸屬期，本公司

薪酬及提名委員會認為，授出購股權符合二零

二二年購股權計劃之目標。該等目標包括吸引

及挽留管理層及主要僱員、使合資格參與者的

利益與本公司的長遠成功保持一致、提供公平

及具競爭力的薪酬，以及推動實現本公司的策

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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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扣機制 ： 已授出購股權須遵守二零二二年購股權計劃條

款所載的退扣機制。 

 

具體而言，倘有關授出、歸屬或行使購股權之

基準存在重大虛報、錯誤陳述、錯誤計算、錯

誤或差異，或承授人或其遺產代理人（倘適

用）行為失當，違反適用之不競爭、保密及／

或非招攬限制性契諾，未能支付或賠償任何本

集團公司税務相關之申索或責任，或在若干情

況下（包括因行為失當而終止合約、違反合約

或僱傭條款或職責、無力償債／破產、因若干

刑事罪行被定罪，或因表現問題而辭任／終止

合約）不再為合資格參與者，則本公司可能於

行使時令已發行或將予發行之相關購股權及／

或股份失效、減少或退扣。  

 

財務資助 ：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安排向任何承授

人提供財務支援，以協助該等人士根據二零二

二年購股權計劃購買股份。 

 

 

在授出的全部 8,756,000 份購股權中，2,058,000 份購股權授予羅友禮先生（本公司執

行主席兼主要股東），572,000 份購股權授予羅其美女士（本公司執行副主席），

1,884,000 份購股權授予陸博濤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集團行政總裁），150,000 份

購股權授予黎中山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而餘下份購股權授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

司的其他僱員，詳情如下： 

 

承授人姓名 

 

 授出購股權數目 

羅友禮先生  2,058,000    

 

羅其美女士  572,000 

 

陸博濤先生 

 

 1,884,000 

黎中山先生  150,000 

 

其他僱員 

 

 4,092,000 

總計：  8,7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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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1)條，向羅先生、羅女士、陸先生及黎先生授出購股權已由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閲及批准。 

 

授予羅先生的 2,058,000份購股權獲行使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總數於二零二六年

七月二日佔已發行股份約 0.202%（本公司並無任何庫存股份）。此舉將導致截至授出

日期（包括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內向本公司執行主席及主要股東羅先生授出之所有

購股權及股份獎勵（不包括任何根據其各自計劃條款已失效之購股權及獎勵）所發行

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超過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已發行股份合共 0.1%（本公司並無

任何庫存股份）。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3)條及二零二二年股份獎勵計劃之條

款，授予羅先生的 2,058,000份購股權須待獨立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即將於二零二

六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按上市規則所載

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獨立股東指除羅先生（即相關承授人）、其聯繫人

（定義見上市規則）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之股東。羅

先生、其聯繫人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須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贊成該決議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向羅先生授出購股權之進一步詳情及上市規則規定資料之通

函，連同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根據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績效股份單位 

 

有關授出績效股份單位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授出績效股份單位的初始／目

標數目
附註

 

： 2,881,692（100%目標歸屬） 

   

授出績效股份單位之最高數 

目 
附註

 

： 4,322,505（最多可能歸屬150%） 

   

績效股份單位承授人數目 ： 40名，包括執行副主席、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

及6名為附屬公司董事的其他關連承授人（「附

屬公司董事」） 

   

授出績效股份單位購買價 ： 零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每股股份港幣6.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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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股份單位的歸屬期 ： 受限於為期 3 年之歸屬期，每年均有三分之一

之等額分批歸屬，自授出日期第一週年開始並

於授出日期第三週年全部歸屬。 

 

表現目標 ： 承授人的身份及授予各承授人的績效股份單位
數目乃由本公司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經考慮各承
授人於相關財政年度期間的個人表現後釐定及
批准。 

 

此外，績效股份單位的歸屬須待實際達到本公
司薪酬及提名委員會不時全權酌情釐定及致承

授人的相關授出函件所規定的預設表現目標
後，方可作實，以確保承授人的利益與本公司
的長期策略目標及財務目標一致。該等表現目
標會包括主要表現指標（即淨銷售價值及經營
溢利）的組合。  

 

每年將予歸屬的績效股份單位數目將根據指派
率釐定，指派率可介乎0%至150%，惟須視乎各
財政年度預先訂立的表現目標的實際達成而
定。倘實際表現未有達到表現目標但達到或超
過既定門檻，將歸屬介乎50%至100%以下之百
分比的績效股份單位。反之，低於既定門檻之

實際表現將導致0%績效股份單位歸屬。100%已
授出的績效股份單位之目標數目將於達成表現
目標時歸屬。倘實際表現超過表現目標，則會
授出額外績效股份單位，並將於授出時歸屬，
致使所歸屬的績效股份單位數目將超過100%，
最高上限為150%。  

 

退扣機制 ： 已授出績效股份單位受限於二零二一年股份獎
勵計劃條款所載的退扣機制。 

 

具體而言，倘有關釐定、授出或歸屬股份獎勵
之基準存在重大虛報、錯誤陳述、錯誤計算、

錯誤或差異，或獎勵持有人或股份承授人行為
失當，違反適用之不競爭、保密及／或非招攬
限制性契諾，未能支付或賠償任何本集團公司
税務相關之申索或責任，或在若干情況下（包
括因違反合約或僱傭條款或職責或行為失當而
終止合約、無力償債／破產、因若干刑事罪行
被定罪，或因表現問題而辭任／終止合約）不
再為合資格參與者，則本公司可能失效、減少
或退扣於行使時已發行或將予發行之相關獎
勵、獎勵股份、股份單位及／或就績效股份單
位交付或應付之任何股份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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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助 ：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安排向任何承授
人提供財務支援，以協助該等人士根據二零二
一年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附註：根據績效股份單位將予歸屬之最終股份數目將視乎實際達成表現目標的水平而
有所不同。 

 

 

在授出的 2,881,692 份績效股份單位中，246,059 份績效股份單位授予羅其美女士，

811,057 份績效股份單位授予陸博濤先生，64,797 份績效股份單位授予黎中山先生，而

餘下績效股份單位授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其他僱員（包括附屬公司的董事），詳

情如下： 

 

承授人姓名  授出績效股份單位的 

初始／目標數目 

授出最高績效股份單位

數目 

    

羅其美女士  246,059 369,088 

    

陸博濤先生 

 

 811,057 1,216,585 

黎中山先生  64,797 

 

97,194 

 

其他僱員  1,759,779  

（其中 546,091屬於附

屬公司董事） 

2,639,638  

（其中 819,132屬於附

屬公司董事） 

總計：  2,881,692 4,322,505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1)條審閲及批准向羅女士、陸先生

及黎先生授出績效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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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陸先生的 1,216,585份績效股份單位之最高數目獲歸屬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

總數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佔已發行股份約 0.119%（本公司並無任何庫存股份）。此

舉將導致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內向本公司董事陸先生授出之所

有股份獎勵（不包括任何根據其各自計劃條款已失效之股份獎勵）合共超過於二零二

六年七月二日已發行股份約 0.1%（本公司並無任何庫存股份）。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 17.04(2)條及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授予陸先生的 1,216,585 份績效股份

單位之最高數目須待獨立股東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按上市規則所載方式批准

後，方可作實。本公司獨立股東指除陸先生（即相關承授人）、其聯繫人（定義見上

市規則）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之股東。陸先生、其聯

繫人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須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該決議

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向陸先生授出績效股份單位之進一步詳情及上市規則規定資料

之通函，連同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已授出購股權或績效股份單位須經獨立股東（即除相關承授

人、彼等之聯繫人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以外之本公司股東）批准。 

 

據本公司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i)該等授出購

股權及績效股份單位將不會導致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內授予及

將授予承授人的購股權及獎勵股份總數超過上市規則第 17.03D 條項下的 1%個人上

限；(ii)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承授人為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

彼等任何一方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及(iii)相關實體參與者或服務供應商（定

義見上市規則）並非二零二一年股份獎勵計劃及二零二二年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

者。 

 

在本公告中披露的購股權及績效股份單位授出後，並假設將歸屬已授出的該等績效股

份單位為最高數目，根據股份計劃授權限額，可供未來授出的股份數目為 78,511,438

股。 

 

 

承董事會命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羅友禮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羅友禮先生、羅其美女士、陸博濤先生及黎中山先生為執行董事。  

羅慕玲女士及羅德承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黎定基先生、 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

鍾志平博士及容韻儀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